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文号
高城罚决字〔2022〕第 14 号

案件名称

臧会彬作为金华苑住宅小区二期地基施工单位（长治市

华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）的现场负责人，涉嫌超越本单

位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承揽工程案

行政相对人名称 臧会彬

行政相对人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或

身份证号

1306211989****7211

违法事实

2022 年 7月 22 日，我局收到晋城市住建局转交的由山西

省住建厅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清单。其中，高平市建筑

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在金华苑住宅小区二期建设项目中涉

嫌将地基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单位。长治市华青建筑

工程有限公司作为该项目地基工程的施工单位，涉嫌在

金华苑住宅小区二期建设项目中超资质承揽地基工程。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五条

第二款之规定。根据该《条例》第七十三条之规定，臧

会彬作为金华苑住宅小区二期地基施工单位（长治市华

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）的现场负责人，应当受到处罚。

行政处罚依据
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六十条第一款“违反本条

例规定，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

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对勘察、设

计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、设计费

或者监理酬金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；对施工单位处

工程合同价款2%以上4%以下的罚款，可以责令停业整顿，

降低资质等级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资质证书；有违法所

得的，予以没收”，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七十

三条“依照本条例规定，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，对单位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

额 5%以上 10%以下的罚款”。

行政处罚结果 罚款 545 元

作出处罚决定的

机关
高平市城市管理局

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高城罚决字〔2022〕第 14 号

当事人：臧会彬

身份证号：13062119891****211

住址：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刘家台乡长角台村 062 号

工作单位：长治市华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经查，你单位在金华苑住宅小区二期建设项目中超越本

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承揽地基工程的行为违反了
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“禁止施工单

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其他施工单

位的名义承揽工程”之规定，你作为金华苑住宅小区二期地

基施工单位（长治市华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）的现场负责人，

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六十条第一款“违反本条

例规定，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

等级承揽工程的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对勘察、设计单位或

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、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

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；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 2%以

上 4%以下的罚款，可以责令停业整顿，降低资质等级；情节

严重的，吊销资质证书；有违法所得的，予以没收”，《建

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七十三条“依照本条例规定，给予



单位罚款处罚的，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

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 5%以上 10%以下的罚款”之规定，本

机关对你作出如下处罚决定：罚款 545 元。

上述罚款，你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

缴至兴业银行晋城高平支行（户名：高平市财政局；账号：

485190100100044472），逾期不缴纳的，我局可以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

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％加处罚款。

如果你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

日内向高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 6 个月之内直

接向阳城县人民法院起诉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另有

规定的除外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

行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依照有关规定

强制执行。

高平市城市管理局

2023 年 1 月 6 日


